
国际商学院研究生管理补充条例 

为加强研究生质量管理，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决定，

设立以下补充条款： 

一、研究生参加答辩的补充条例 

1、针对全体研究生，必须完成导师布置的工作，包括导师要求参加

的学术会议和学术讲座活动。读研期间，未能认真完成导师布置的

工作，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 

2、针对学术硕士研究生，每位学生需参加 10 次大学、学院举行的

学术讲座（简称 A 类讲座），针对专业硕士研究生，每位学生需参加

5 次大学、学院举行的学术讲座（A 类讲座）或者国际商学院企业导

师召开的讲座（简称 B 类案例或实践讲座），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

每次讲座的参加情况需如实报备学院研究生教学与教务办公室。 

3、针对硕士研究生，外语能力考核必须通过以下标准之一（专业八

级，雅思 6.5，托福 90，PETS5 通过，大学英语六级 520 及以上、国

际人才英语考试（中级）通过），才能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针对专业

硕士研究生，在读期间需参加国际商学院提供的高阶英语课程。 

4、所有本科专业属于非财经类（如外语、理工类）的硕士研究生，

需至少修 1 门指定的财经类专业课程（会计学原理/公司财务/市场

营销），并成绩合格，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 

5、针对学术硕士研究生，在读期间须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作者本

人第二作者（或通讯作者），发表署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术期刊论

文 1 篇，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论文发表期刊应为所属学科及相



关学科领域内 SCI、SSCI、EI、CSSCI、CSSCI 扩展版、中文核心期

刊等公开出版的国内外学术刊物（含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刊物）、或

公开出版的国内外学术会议论文集、或字数不少于 8 千字且符合期

刊发表规范的工作论文，工作论文由学院组织同行专家评审，如通

过评审，视为符合答辩标准。针对专业硕士研究生，须参加 1 次学

院认可的商业比赛或向学院认可的案例库提交至少一份案例，方可

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 

二、国际商学院研究生科研奖励补充条例 

6、针对全体研究生（主要是学术研究生），学院将设立“优秀论文

奖”，每学年奖励在学术论文方面做出贡献的研究生。 

7、论文统计时间：上一年度 7 月 1 日至本年度 7 月 1 日。由学院专

家委员会根据论文质量评选产生，名额不设上下限。以北外国商署

名的参评论文需要在学术期刊（包括 SCI、SSCI、CSSCI、EI、ISTP、

中文核心期刊）公开发表。设有特等奖 15000，一等奖 10000，二等

奖 8000，三等奖 5000，优秀奖 2000 等奖励级别作为参考标准，由学

院专家委员会根据发表期刊的等级、作者排序等综合因素，审核确

定具体奖励金额，并颁发证书。 

8、针对专业硕士研究生，获得国际商学院认可的省部级竞赛奖项、

被收录、获奖的调研报告或案例，按级别换算出相应学术期刊等级，

参加年度论文评选。竞赛与收录级别由国际商学院专家委员会认定。 

9、针对全体硕士研究生，以北外国商署名的论文、调研报告或案例

在毕业之后 2 年内被公开发表、收录、获奖，如在年度评选中获得

国际商学院研究生成果奖励，视为有效。同样地，如在毕业后发现



研究成果存在学术道德问题，按照大学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并追究责

任（包括导师），其前获得的相应奖励和证书收回并公开致歉。 

10、以上规定对我院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及管理也同样适用。如研究

生院针对博士研究生的管理标准高于学院标准，则相应条款按照研

究生院的要求执行。 

11、工商管理硕士（MBA）可参看“国际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管理

补充条例”。 

三、实施有效期及条款解释权归属 

12、本补充条例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。以上条款的解释权

归国际商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1 日 


